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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王登和：本院受理青海志萍建材有限公司诉青海
紫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青0105民初
6226号补正裁定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南京森木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依然与
你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22)苏0115民初5250号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节假日顺延)9：30在本院汤山法庭第二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余虎：本院受理姜传飞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15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
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陈艺斌：本院受理句容经济开发区张龙龙川味
烧烤店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至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张建龙：本院受理刘建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黄欠欠：本院受理江阴市静远运输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 )苏0281民初184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强徐剑：本院受理仲建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
民初16459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郭建功：本院受理殷雪平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2)苏0281民初4263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副本、简转普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泾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何圣兵、哈密市恒顺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受理刘明义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244号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龚雪峰：本院受理马玲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20号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0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杜华：本院受理杨启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2年8月15日9时在本
院第八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
曾光正：本院受理梁卫国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24民初95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王义君：本院受理沈阳市辽中区鑫辰人造板厂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辽0115民初6146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
刘天红：本院受理令弧昌谷诉你及广东省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王朋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2324民初993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相关证据、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
马思、薄子轩：本院受理朱菊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权利义
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赵祥凤、赵金花：本院受理华亚新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苏028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黄惠军：本院受理张雪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苏0281
民初1554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须知。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本院2022年6月20日刊登的伍德康诉查乃宾
公告中，案由应为劳务合同纠纷，特此更正。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
杨涛：本院受理秦雨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5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唐万兵：本院受理江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1183民初18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被告佛山市星凯家具有限公司、长沙市和悦家具
有限公司、长沙市拓瑞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长沙克沛凯贸易有限公司、开封市了凡商贸有限
公司、深圳市毓青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振
荣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句容市赤湖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深圳恒大材料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潍
坊润源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追索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嘉佳鑫(泉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广
西新合力冶金有限公司与徐进才、广西金戎万和
投资有限公司、广西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浙江特产三和贸
易有限公司、广西凭祥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定于2022年7月27日8：5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
王典成、罗安辉：原告程迎平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302民初492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藤桥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当真人的人数提出相应的副本份数，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马龙：本院受理王东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新2201民初3508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5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卢相荣：本院受理王之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 0 2 2 ) 新2 2 0 1 民初
3593号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
TANAKA KAZUNARI：本院受理原告李晓辉与被
告TANAKA KAZUNARI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辽0214民初9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李晓辉与被告
TANAKA KAZUNARI离婚。案件受理费、公告
费合计1900元由原告李晓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
天津鑫厨快餐配送有限公司：你单位未按限期整
改指令书的要求报送材料、未给李磊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你单位以上违法行为分别处以￥20000元和￥
12029.64元的罚款。限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到果园南道2号北辰人社执法支队领取
处罚决定书和缴款书，逾期视为送达。不服本决
定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诉讼，逾期不履行的，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电话：26391044

天津市北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

(曾)应急执行催告〔2022〕1号
四川赫钧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机关于2021
年1 2月2 2日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曾应急罚〔2021〕35号)尚未履行，你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于2022年
7月8日前将罚款贰拾万元(大写)缴至湖北随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曾都支行。如
你单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
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随州市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曾)应急执行催告〔2022〕2号
胡涛：本机关于2021年12月22日对你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曾应急罚〔2021〕36号)尚未履行，你
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请你：于2022年7
月8日前将罚款肆仟叁佰贰拾元(大写)缴至湖
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曾都
支行。如你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
四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随州市曾都区应急管理局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李二东：本院受理原告王玲者诉被告李二东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1125民初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
谢威武：本院受理的孟亚玺申请执行(2022)冀1182
执216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和义务告知
书、司法公开告知书、执行裁定书、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期间不再另行公告
送达本案的其他执行文书，直至本案执行完毕。

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
启迪协信科技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协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就(2021)苏11民初17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特此公告。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照云、朱成祥：本院受理原告夏正芳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罗育清：本院受理姚芝松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2)黔2729民初509号。因你无法联系，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15日内。
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
刘士银：本院受理林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皖1221民初1273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刘士银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36900元；二、驳回原
告林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2元，由被
告刘士银负担。自公告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
张四英：本院受理原告胡先明与被告张四英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
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鞍山格润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锦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诉被告于栗、鞍山格润酒店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2)辽0304民初382
号一案，原告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不
服本院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昆山拓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韦加
波与被告陈爱祥、昆山拓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苏0205民初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东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刘军、李梦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营山支行起诉被告刘军、李梦思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该案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庭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5751号 张荣武：本院受理原告
张海林诉张荣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8月22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一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06号 卜永利、上海日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邱元元诉被告卜永
利、上海日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于2022年8月22
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11号 杭州羽灵蔚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成诉被告杭州羽灵蔚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
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于2022年8
月23日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金兴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民
初64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王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皖0104民初70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天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秋丽：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与被告阜
阳市天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秋丽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皖1202民初19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阜阳市天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郑秋丽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行借款本金148249.08元，利息及罚息
21852.58元(利息及罚息暂计算至2021年5月7日，此后继
续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及罚息计算至全部本息清
偿之日止)；二、被告阜阳市天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郑秋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律师费748.44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17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阜阳市天目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郑秋丽负担。本费用交纳义务应在本裁
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交纳由本院
强制执行。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尹纪龙：本院受理原告尹建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本院送达(2022)鲁1321民初
12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期满起30日内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宋兆友、马绍莲：本院受理原告麻伟成诉你二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
院(2022)鲁1321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期
满起3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黄雷、东莞市国顺冷气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马艳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安镇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金华三胜车圈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码为3 1 3 0 0 0 5 1
50400287、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为上海予胜实业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华祥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 5 1
50668820、金额为30000元、出票人为台州市上金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维航电子机箱设备有限公司因遗失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码为31300051
49068972、金额为40000元、出票人为浙江煌马智能设备
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5号之六 申请人乌鲁木齐卡其
诺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3170、金额2万元、出
票人浙江驰坤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天钢钢
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
2021年2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26日。自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5号之七 申请人乌鲁木齐卡其
诺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3171、金额2万元、
出票人浙江驰坤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天钢
钢铁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
2021年2月26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8月26日。自公告
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5号之八 申请人乌鲁木齐卡其
诺贸易有限公司因遗失持有的银行汇票一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汇票号码31300051 46647624、金额3万元、出票
人宁波腾宇飞翔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芯亚物
资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出票日
期2021年5月6日、汇票到期日2021年11月6日。自公
告之日起60天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本院将依法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3号 本院于2022年4月12日立案
受理申请人浙江三佳线缆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
年6月21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051 50999243、金额3
万元、出票人宁波雅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德拉吉服饰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行宁波慈溪
支行、出票日期2021年9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22
年3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催3号之一 本院于2022年4月12日
立案受理申请人永康市瑞琦机电有限公司的公示
催告申请，对其遗失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
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22年6月29日判决：宣告号码31300 0 5 1
51036407、金额3万元、出票人宁波岁荣贸易有限
公司、收款人宁波科昇科技有限公司、付款行临商银
行宁波分行、出票日期2021年9月23日、汇票到期日
2022年3月2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本判决公告
之日起，该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黎阔 (性别：男，父亲：黎旺，母亲：张赢)出生于
2016年2月23日，编号P431002697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杨梓炎 (性别：男，父亲：杨帅，母亲：罗芬)出生
于2015年11月9日，编号P431001390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陈周曌 (性别：女，母亲周美英，父亲陈爱华)出
生于2008年12月5日，编号：I430103705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俊哲 (性别：男，父亲：张智慧，母亲：邹文婷)
出生于2018年6月11日，编号R430873462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费骏锋(性别：男，父亲：费伟明，母亲：周琴)出生
于2013年10月28日，编号N430180742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梁竹 (性别：男，父亲：梁安海，母亲：向飞群)出
生于2012年12月7日，编号M430268070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刘安琪 (性别：女，母亲：汪元发，父亲：刘香荆)
出生于2016年6月5日，编号Q430116517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雯雯于2022年6月27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证件
号码：3707851982****0029(签发机关：北京市公
安局西城分局；有效期限2014.09.30-2034.09.30)，
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广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张柳婷(女)遗失律师执
业人员实习证，实习证编号：190821092128860，
声明作废。
北京合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302MA01N3GDXJ)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谱妍莉莎美容美体中心不慎遗失卫生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朝卫环监字[2014]第00434号，
声明作废。
北京春飞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1116052402655，声
明作废。
汇金兴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01CFM0N)不慎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北京旭日七彩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和 公 章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677422811Y，声明作废。
北京小红嘴信息咨询中心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人名章，注册号：1102282645451，声明作废。
北京英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1MA00AQCJ4J)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北京氢源泰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3MA01L7B44G)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北京腾翔国际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110113018941694，声明作废。
北京都市迷彩快餐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2-1、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694999006E，声明作废。
天津市宁河区东道口烧鸡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1200210074067，
声明作废。
靖为康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2351615963G)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大唐控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公章编号
3310020170051，声明作废。
台州市铭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公章编
号3310010141380，声明作废。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供电公司遗失增值税
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1400214160，发票号码：
00226429,发票金额2063995.97元。特此声明。
北京马艳君建材销售中心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和公章,税号:110109L21481862,声明作废。
大连世界汇奥特莱斯商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210282MA0QCRA97J)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210282000000669，声明作废。
武汉长久发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鄂AMS245(黄)车
辆道路运输证,证号420105206376，声明作废。
沈阳市沈河区老巢氏锁具修理部不慎遗失法人
章(姓名：巢冠良)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奇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HQLU0Y)作废公章、
法人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米香缘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077K87G)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弧线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28MLF92)
作废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
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旭日七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677422811Y)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正汇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39710662X3)作废公章、财务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
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梵智瑞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1G4QT9Q)作废合
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北京至膳好友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4FE9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
册资本4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0.1万元人民币。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帮万家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4C91U2D)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佟伶、祖玉龙，清算组负责人：祖玉龙，请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玛吉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0E9EM7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万元减少至人民币0.9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京豫禹王(北京)水工机械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563629224E)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康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7565765350P)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9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029.7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大德兴瑞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BTQF5R)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8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鼎国联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F2AH7F)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37，126.07万元减少至人民币32，
50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合信顺昌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434A4C，经合伙
人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223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万
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北京方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318229753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
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华鼎国联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0CM336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653，193.89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627，500.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绿城佳运货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4GJAY1H)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北京中城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北京绿城佳
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曹静，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靖为康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351615963G)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刘远亚、李靖、唐庆辉，负责人：李
靖，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北京三和江五
金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4MA00ND9J0T，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
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名称：北京优旺餐饮有限公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个体工商户签
名：闫都，2022年7月1日。

公告

李振：我院扣押的郝森职务侵占一案中涉案款应
退还原公司股东，根据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冀09刑再2号刑事判决书中各股东及股份
占比情况，应退你人民币16.4932万元，现公告通
知你携带身份证及有关权利证明文件到本院办
理发还手续。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如无人认领，
本院将对该款项按照无主财产处理，上缴国库。

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2022年7月1日

领取提存款通知书

宋宝恒、李金合、陈明、李宝恒、王江、吴凤海：
  涿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于2022年5月29日、6月2
日和6月7日已将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
编号为冀政转征函【2012】1165号批复文件和涿州
市人民政府编号为涿市府【2012】115号征收土地
和补偿安置方案通告应给付你们六人的拆迁安
置补偿款提存到我处。拆迁安置补偿款的数额分
别为：宋宝恒：人民币捌拾捌万壹仟柒佰柒拾柒
元整(￥881，777)；李金合：人民币贰拾柒万壹仟
柒佰伍拾捌元整(￥271，758)；陈明：人民币肆拾
玖万陆仟壹佰伍拾叁元整(￥496，153)；李宝恒：
人民币贰拾玖万零肆佰捌拾壹元整(￥290，481)；
王江：人民币柒拾陆万玖仟伍佰陆拾伍元整(￥
769，565)；吴凤海：人民币肆拾贰万陆仟壹佰玖拾
伍元整(￥426，195)。请宋宝恒、李金合、陈明于
2027年5月29日前、李宝恒于2027年6月2日前、王
江、吴凤海于2027年6月7日前持提存受领人或其
代理人(委托代领的需持经公证的委托书)有效的
身份证明文件及领取提存款通知书和其他相关
材料到我处领取提存款。如你六人在规定时间内
不领取，该笔提存款将上缴国库。我处地址：涿州
市华阳东路102号职教园2号楼3层。
  联系人：宋元慧 甄宠，联系电话：0312-
3632270 0312-3850299

河北省涿州市公证处
公告

东港鑫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10681788797894D)
  经查，你单位于2010年在东港市福港公寓小
区未经过规划审批建设1-16号车库的违法建设
行为，现被依法查处。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相关文
书无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辽(丹)(东)综执处决字(2021)
第2106010120211215003。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东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领取以
上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对处罚决定存在异
议，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东港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东港市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东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联系地址：东港市东港南路149号306室
  联系人：冯洪广
  联系电话：0415-7815155

2022年7月1日
杭州汇泓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已经股东会决议解散，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清算组联系人：徐先生
  清算组联系电话：13757196338
  清算组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东坡路66号
文物大楼6楼

杭州汇泓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6月29日

杭州融胜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已经股东大会决议解散，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清算组联系人：徐先生
  清算组联系电话：13757196338
  清算组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东坡路66号
文物大楼6楼

杭州融胜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6月29日

杭州市上城区文广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已经股东大会决议解散，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清算组联系人：徐先生
  清算组联系电话：13757196338
  清算组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东坡路66
号文物大楼6楼
杭州市上城区文广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6月29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周上文：本院受理原告赵广旭诉你土地承包经营
权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准时开
庭，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73号 石皓琪(住河北省河间
米各庄镇北留东村34号)：原告胡晨倩与被告石皓琪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石皓琪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初227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石皓琪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胡晨倩借款本息120000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2年5月7日起以
11141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晨倩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石皓琪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被告石皓琪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欧亚非：本院受理原告杨萧与被告欧亚非离婚后财
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943号 被告：罗红将，住贵州省
望谟县边饶镇坡架村牛田组16号，公民身份号码：
5223261995****2812：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罗红将、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公司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由于被告罗红将下落
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
为：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罗红将返还原告
已垫付保险赔偿款11300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相城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直接将赔款支
付至原告；二、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9月1
日09时0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2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王万武：本院受理刘庆福与王万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时间为公告届满后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如你逾期未到庭，且无
正当理由，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2022)川0903民初1434号 四川沃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梁鸿、罗永超与被告四川沃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恒信置业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四川沃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鸿、罗永超工
程款912679元及利息(利息以912679元为基数，自2018
年8月25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
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8
月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由被
告四川沃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梁鸿、罗永超保证金500 000元及
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25日起至
2020年8月19日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利率计算。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20年8月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梁鸿、罗
永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812元，公告费
405元，共计17217元，由被告四川沃峰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负担17217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索南仁青：本院受理原告李太加诉你恢复原状纠纷
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青2321民初377号的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
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713号 王瑞(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
区龙仙路中段297号，公民身份号码：410224199****
6442X)、孟庆辉(住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四所楼镇章
常庄村委后毛庄村151号，公民身份号码：410222199*
***4457X)：本院受理原告楼勇君与被告孟庆辉、王
瑞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孟庆辉、王瑞支付原告楼勇君欠
款173584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2年1月26日起
以93584元为基数、自2022年2月16日起以80000元为基
数，均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由被告孟庆辉、王瑞支付原告楼勇君因本案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000元；上述一、二款项限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72元，保全费
1427.92元，公告费1332元，合计6731.92元，由被告孟
庆辉、王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
民法院52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陈昆、张三英：本院受理了原告蒲玉兰与你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川0903民初1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原告蒲玉兰与被告陈昆、张三英签订的《房屋买
卖协议》于2022年5月15日解除；二、被告陈昆、张三
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蒲玉兰支付的
购房款190000元；三、被告陈昆、张三英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蒲玉兰违约金38000元；四、
驳回原告蒲玉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
计4780元，由被告陈昆、张三英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李行兵：我院受理的原告张明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和硕县人民法院(2022)
新2828民初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硕县人民法院
马巍：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马巍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信用卡欠款
本金7，706.27元及利息、复利、滞纳金(利息、复利、滞
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计算至全
部还清止，以银行系统数据为准，总和以年利率
24%为限)；二、被告马巍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
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律师
代理费3000元；三、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一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张树：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张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信用卡欠
款本金2，939.5元及利息、复利、滞纳金(利息、复
利、滞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计
算至全部还清止，以银行系统数据为准，总和以
年利率24%为限)；二、被告张树于判决生效后立
即给付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
行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孙广新：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孙广新于判决生效后立即
偿还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信
用卡欠款本金10，410.1元及利息、复利、滞纳金(利息、
复利、滞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计
算至全部还清止，以银行系统数据为准，总和以年
利率24%为限)；二、被告孙广新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
付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律师
代理费3000元；三、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春一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纪星：本院受理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吉0192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纪星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信用卡欠
款利息、复利及滞纳金合计5，482.49元(利息、复
利、滞纳金自违约之日起按《信用卡领用合约》计
算至全部还清止，以银行系统数据为准，总和以
年利率24%为限)；二、被告纪星于判决生效后立
即给付原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
行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驳回原告吉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春一汽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刘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华与被告刘建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吉0192民初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刘建国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李晓华借款
本金90000元、利息216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
以借款本金9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9日起按
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00元，公告费两次合计520元，由被告刘建国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长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段红利：本院受理原告何健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在本院综合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2021年10月11日，本院根据张丙午的申请受理
洛阳市鲁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一案。
本院查明：洛阳市鲁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案于
2021年12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共有24家
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的债权总额为12，085，
706.65元。管理人认为成立的共有20家，确认的债权
总额为10，613，020.70元，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
满。经全体债权人进行核查债权，对张丙午等20家
债权人的债权无异议，无异议的债权总额为10，
613，020.70元。河南中诺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出具的豫中诺信鉴字(2022)第225号审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0月11日，资产审计后总额
11，511，474.78元，负债审计后总额15，752，214.02
元，净资产审计后总额-4，240，739.24元，资产负债
率为136.84%。本院认为：洛阳市鲁原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6月27日裁定
宣告洛阳市鲁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